
“高薪兼职”诱惑

学生误入骗局

陆某是一个高中生， 为了给父

亲换一部新手机， 他想利用闲暇时

间兼职赚点钱， 正好看到有人在朋

友圈发布兼职信息， 声称只要有两

部手机就可以操作， 简单易上手，

他就动了心。

陆某添加兼职信息发布者的

QQ 后， 对方表示按照要求操作就

可以完成“兼职工作” 拿到 750 元

报酬。

陆某先是在对方要求下拨通了

QQ 语音， 然后用自己的另外一部

手机依次拨打对方给的二十多个电

话号码。

电话接通后， 陆某根据指令用

打电话的手机对准接通 QQ 语音

的手机， 随后只需等待双方通话完

成即可。

原来， 发布这一“兼职” 的是

电信诈骗分子， 他们通过语音通话

中转， 将境外来电伪装为国内号码

以降低受害人警惕性， 而陆某正是

充当了这样的“中间人”。

一旦诈骗分子和受害人的电话

接通， 诈骗分子会直接和电话端的

受害人进行沟通， 这种方式俗称为

“手机口”。

报酬并未拿到

警察找上门来

然而， 陆某完成这次“兼职”

后， 没有等来对方事先允诺的 750

元报酬， 反而被公安人员找上门

来。

到案后陆某才得知， 自己打通

的二十余个电话中， 有一位被害人

在添加了诈骗分子微信后， 被以投

资理财为名骗取了 13 万元。

被害人报案后， 公安机关循着

通话记录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陆某。

随后， 陆某被以涉嫌诈骗罪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而发布虚假兼职信息

的上游诈骗分子未能查到。

审查起诉阶段

力辩案件定性

在审查起诉阶段， 我们接受陆

某家人的委托为他提供辩护。

我们首先认为， 公安机关认定

陆某涉嫌诈骗罪的定性存在问题。

陆某的行为本质上是帮助诈骗

分子联系被害人， 是为诈骗分子实

施后续诈骗犯罪创造条件， 他并不

是诈骗罪的共犯。

从陆某架设“手机口” 时上游

诈骗分子和被害人的通话内容来

看， 主要是围绕投资理财进行游

说。 结合陆某不满 18 岁尚未成年

的认知能力， 可以确定陆某对上游

诈骗分子拟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不知

情。

即便陆某知道上游诈骗分子虚

构身份， 以办理某项业务为由添加

被害人微信， 也不能直接推定陆某

对上游诈骗犯罪的性质存在明确认

知。

在就案件定性进行辩护的同时，

我们通过司法机关的协调， 与被害人

取得了联系， 积极进行了退赔并取得

被害人的谅解，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已经产生的社会危害。

检方变更罪名

仍做无罪辩护

在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院采纳了

我们的辩护意见， 认定陆某不构成诈

骗罪的共犯， 变更所涉罪名为“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也就是“帮

信罪”。

经公安机关核实， 通过陆某中转

的语音电话中， 有且仅有一通电话对

应的联系人被骗， 被骗金额为 13 万

元， 并且陆某并未实际获利， 不符合

帮信罪司法解释中明确列明的“情节

严重” 的情形。

但是， 检察机关认为陆某符合

《帮信罪司法解释》 第十二条“其他

情节严重的情形”， 也就是适用了兜

底条款， 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对此， 我们认为： 首先， 陆某并

非“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 的情形， 不构成帮信罪。

陆某从未逃避监管， 也没有规避

调查， 第一时间交代其使用亲属手机

卡的关键事实， 在本案中也没有任何

获利， 再结合事发时陆某是未成年

人， 与兼职发布者是第一次接触， 自

己也是被骗后提供帮助， 因此陆某不

具备主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犯罪的条件。

其次， 即便认定陆某的行为属于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 其获

利情况以及金额流水等都达不到构成

犯罪的标准， 不属于“情节严重”，

因此， 应当对陆某判决无罪。

最后， 检察机关起诉陆某构成帮

信罪， 依据的是 《帮信罪司法解释》

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帮信罪第七种

情节严重的情形， 也就是兜底条款。

但我们认为， 该兜底条款应当对应

2025 年 7 月 28 日最高院、 最高检和

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帮信罪等刑

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 的第六条补

充的三种情形， 陆某的行为不符合这

三种情形中的任一情况， 因此， 陆某

不构成帮信罪。

认定构成犯罪

情节轻微“免刑”

法院审理后， 依然认定陆某构成

帮信罪， 将定罪依据由《帮信罪司法

解释》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的“其

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变更为第十二条

第一款第六项的“被帮助对象实施的

犯罪造成严重后果”。

法院认为， 陆某行为致被害人被

骗金额达 13 万元， 具有一定的社会

危险性， 依据刑法关于诈骗罪的规

定， 13 万元的财产损失属于数额巨

大， 将数额巨大的财产损失认定为严

重后果具有法律依据， 能够避免因财

产损失数额认定标准过高， 导致部分

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行为逃避处

罚， 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因

此， 可以认定陆某符合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的构罪要件“情节严重”

的情形。

鉴于陆某事发时未满十八周岁，

已代为退赔上游网络诈骗被害人部分

的经济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此

外， 陆某参与时间较短、 未实际获

利， 法院认定陆某犯罪情节轻微， 最

终判决陆某犯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罪，

但免予刑事处罚。

拿到这个判决结果， 陆某和家人

都感到十分庆幸。

涉电信诈骗的相关犯罪， 近年来

一直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 一旦定

罪就可能面临重判。

本案经公安机关侦查， 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时， 公安机关判断认定

构成诈骗罪， 因为涉案金额达到 13

万元， 法定量刑在 3 年以上。 即便认

定从犯， 也面临 1 到 2 年的有期徒

刑。

在审查起诉阶段， 我们提交了不

构成诈骗罪的无罪辩护意见， 检察机

关确认不构成诈骗罪， 但涉嫌帮信

罪， 对陆某的建议量刑是拘役 4 个

月， 并且不建议缓刑。 最终能够取得

“定罪免刑” 的结果， 既让陆某免去

了牢狱之灾， 让他可以继续学业， 也

让他深刻地接受了教训。

如今， 狡猾的电诈分子为了逃避

打击， 往往瞄准学生群体和老年人许

以小利， 用“高薪兼职” 诱惑他们上

钩， 让他们充当“手机口” 转接诈骗

电话。

在此， 笔者提醒： 切勿贪图所谓

“高薪” 或者抱有侥幸心理， 为诈骗

分子实施电信诈骗提供任何帮助， 否

则很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尚未成年的高中生，轻信了网上所谓的“高薪兼职”，为电

信诈骗分子转接电话给被害人， 最终 750 元的兼职收入没拿到，

还差一点面临牢狱之灾……

!!"#"#$
充当“手机口”
报$没拿到
差点进了监狱

□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 刘源涌 董恩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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